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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测许多特别关心非殖民化工作的非政府组织 36/78. 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
在广泛传播有关新闻上发挥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1. 擒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

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关于宜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领

域的工作的一章，

2. 重申必须尽量广泛传播下列各类新闻：殖民

主义的罪恶和危险、各殖民地人民坚决争取自决、自

由和独立的努力、及国际社会为了消除一切形式的殖

民主义残余而提供的援助I

3. 澳秘书长考虑到特别委员会的建议，继续采

取具体措施，通过他可以利用的一切新闻媒介，包括

出版物、无线电广播和电视，不断地广泛宣扬联合国

在非殖民化领域的工作，尤其要t

(a) 商同特别委员会，继续收集、编制和散发

有关非殖民化问题的基本材料、研究报告和文章，特

别要继续出版（目标：正义）期刊和其他出版物、 专论

和研究报告，包括《非殖民化》丛刊，并从中挑选适当

的材料，用多种语文复印，予以更广泛地传播；

(b) 在进行上述各项工作时，设法取得各有关

管理国的充分合作I

(C) 加强所有新闻中心的工作特别是设在西欧

和美洲的新闻中心I

(d) 同非洲统一组织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举

行定期协商，并系统地同该组织交流有关资料；

(e) 在传播有关新闻方面争取特别关心非殖民

化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f) 确保这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便利和服

务；

(g) 就执行本决议所采取的措施，向特别委员

会提出报告，

4. 磺所有国家、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的其

他组织以及特别关心非殖民化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同

秘书长合作，在其各自职权范围内，从事或加紧进行

大规模传播本决议第 2 段所指的新闻，

5. 演特别委员会密切注意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并向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1 年 12 月 1 日

第 79 次全体会议

合作会议

大会，

回顾其 1978 年 11 月 2 日第 33/4 号、 1979 年 11

月 29 日第 34/63 号和 1980 年 12 月 5 日第 35/112 号

决议，其中决定于 1983 年召开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

利用国际合作会议，

重申其 1977 年 12 月 8 日关于和平使用核能促进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 32/ 50 号决议的各项原则和规

定，

特别强调第 32/50 号决议第一段所列原则对这次

会议的筹备和会议本身的重要性，

又回瞩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内的有关

各段，

井回顺大会第 34/63 号决议所载国际原子能机构

的作用，

认识到和平利用核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

性与日俱增，特别是在加速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所引

起的重要作用，

重申核领域先进国家有责任通过尽可能地充分参

与核设备、核材料和核技术的转让以促进发展中国家

的正当核能需要，而此等转让应当经由国际原子能机

构在毫无歧视的基础上实施的商定的适当国际保障制

度予以进行，以便有效防止核武器的扩散，

相值这次会议应可通过促进核能和平利用方面的

国际合作而大大有助千满足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与日俱增的能源需要和其他需要，

并相信1980年 6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所设的

供应保证委员会的工作进展，势将大大有助于这次会

议的成功，

强调有必要及时妥善筹备这次会议，

＠第S - 10/2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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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议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l. 赞赏地注重割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

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2. 赞隅筹备委员会报告附件所载该委员会的建

议1

3. 决定于 1983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9 日在日内

瓦召开这次会议；

4. 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应以适当格式载于适当

文件中，其中除了别的以外，说明促进核能和平利用

国际合作的方法和途径I

5. 认识剥筹备委员会为了推动其工作，包括适

当时编捐上文第四段所指提请会议核可的文件，可能

需要将其预定于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期会议的

期限延长，并千1982年另行召开一届适当期限的会议i

6. 重申其于大会第 35/112 号决议第 2 段中所

作的决定在这方面顾及保证供应委员会的工作成

果，

7. 溃大会主席至迟在 1982 年 4 月 30 日以前，

按照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完成筹备委员会成员的任命；

8. 溃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安排，在适当的时候设

立一个小型会议秘书处，由会议秘书长领导；

9. 敏促所有国家对会议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作

出贡献，特别是依照国际义务提供资料说明各国在和

平利用核能方面的科学和技术成就以及实践经验I

10. 裹求所有尚未提出意见的国家至迟在 1982

年 4 月 30 日以前向秘书长提出它们对会议筹备和安排

的意见，

11. 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筹备会议的各个阶段

和会议期间通过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提供必要的技

术数据和文件、特别是同供应保证委员会的工作发展

有关的数据和文件、并参加会议秘书处等方式，来发

挥其职权范围以内所负的作用 ，

12. 又璃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组

织对会议的筹备工作有效地作出贡献，井除其他以

外，提供关于和平使用核能实践情况的研究、报告和

其他有关文件，以及这种实践工作的结果和前呆；-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屈会议．补编勺\48 号》 (A/

36/48) 。

13. 演秘书长向筹备委员会提交从各会员国收

到的一切来文，并为协助筹备委员会而提供委员会工

作所需要的一切便利，

14. 决定将题为“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馔际

合作会议的筹备工作＄联合国促进核能和平利用国际

合作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七届

会议临时议程。

1981 年 12 月 9 日

第 90 次全体会议

窜

窜 拿

大会主席隧后通知秘书长＠，根据以上决议第 7 覆，他巳

任命爱尔兰、 象牙淖岸、 尼日尔、尼日利亚． 塞内加尔、喀麦

隆联合共和国为联合匡促进核他和平利用国际合作会议筹备

委员会成员。

因此， 筹备委员会现由 下列成员国组成｀阿尔及利亚、阿

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百、保加利亚、白俄，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麦、厄瓜多尔、埃及、

芬兰、法国、惚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求邦共和国、加纳、

希腊．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印度尼百亚、伊拉克、爱尔

兰、意大利、象牙濬岸、日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Ill 、马来百

亚、毛里塔尼亚、墨西哥、 摩洛哥、荷兰、尼日尔、尼日利亚、

挪威、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汶兰．，马尼亚、塞内加尔、

西班牙、斯里兰卡、嘈典、阿拉伯俶利亚共和国、秦国、土耳其．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罐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耿置、

阿拉伯联合首长国、大不列集及北爱尔 兰 联合王国、喀麦隆

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内墙拉、南斯拉夫、

扎伊尔 。

36/79.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大会，

回瞩其 1 973 年 11 月 16 日第 3067 (XXVIII) 号、

1974 年 12 月 17 日第 3334 (XXIX) 号、 1975 年 12 月

12 日第 3483 (XXX)号、 1976 年 12 月 10 日 第 31/63

号 、 1 977 年 12 月 20 日第 32/194 号 1978 年 11 月 10

日第 33/ 1 7 号、 1979 年 11 月 9 日第 34/20 号和 1980

年 12 月 10 日第 35/ 116 号决议，

-
兮A/36/880。




